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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附属企业上海科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通许县人民医院 

签订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16年 10月 27日，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生物”

或“公司”）全资附属企业上海科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榕医疗”）

和通许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通许医院”）签署了《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合作协议

书》。为了更好贯彻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降低医院采购医疗器械与试剂耗

材的成本，双方本着平等合作、优势互补的原则，达成长期合作关系，谋求共同发

展，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和市场价值。科榕医疗将全权负责通许医院检验部门所有

相关仪器与试剂耗材的整体供应、配送物流及维护等解决方案。 

二、通许县人民医院简介 

通许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0 年，是经卫生行政部门依法批准设立的医疗机构。

为豫东地区著名的县级综合医院、骨科特色医院、豫东残疾人康复中心，现有在职

职工 700 余人，开放病床 1500 多张，拥有大型设备 200 多台，门诊、检查、住院

科室共计七十多个,是开封乃至豫东地区发展最快、最好的医院之一。 

三、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采购配送主体：上海科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采购配送范围：通许县人民医院检验部门需要的全部仪器与试剂耗材； 

3、合作期限：自 2016年 11月 1日起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4、科榕医疗配送试剂价格不高于通许县人民医院现行采购价格； 

5、合作要求主要包括： 



（1）合作期内科榕医疗承诺统一配送范围内的试剂价格不高于通许医院同等

货物现行采购价格； 

（2）通许医院所需相关实验室所有诊断仪器设备及其附件由科榕医疗提供优

惠的租赁方案解决； 

（3）科榕医疗提供实验室标准化装修服务及办公桌椅，共建标准化现代实验

室； 

（4）科榕医疗提供该实验室所用的实验室信息系统（LIS系统）； 

（5）合作期内科榕医疗负责所提供的全部仪器的正常情况下的免费保养及维

修服务，通许医院仅承担配件及耗材的成本费用，服务方为科榕医疗或相关厂家及

其指定服务商直接服务。通许医院承诺妥善使用和保养全部仪器，由于人为原因导

致仪器维修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通许医院承担。 

四、开展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业务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创新业务模式，延伸产业链，涉足医疗服务领域 

公司历经三十多年的 IVD 专业领域深耕细作，通过“试剂+仪器”的业务模式，

已经奠定行业领先地位。去年以来，公司持续关注营销体系的组织建设和各业务单

元之间的资源整合共享，优化市场策略，积极探索营销新模式，提升市场竞争力。

公司已先后与康圣环球（北京）医学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借助专业合作伙伴的平台资源，进一步提高终端市场的服务能力。

通过此次与通许县人民医院达成的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业务合作，创新公司经营业务

模式，延伸产业链，建立、发挥试剂+仪器+服务的集成优势，渐进涉足医疗服务领

域，分享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和分级诊疗政策所带来的行业成长机会，提升公司长期

投资价值。 

2、充分发挥全产品线优势，为终端市场需求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公司是国内具有综合竞争优势的诊断试剂以及临床检验仪器的龙头生产企业，

拥有国内最全的体外诊断产品线，试剂产品覆盖生化、酶免、化学发光、分子诊断

和 POCT 等，拥有成熟、先进的研发、生产和质量控制等技术，用户遍布全国。公

司已成功入选国家卫计委公布的第一批优秀国产医疗设备产品目录名单，自产仪器

在国内市场已占有领先地位。公司已和包括希森美康、梅里埃、索灵、汉密尔顿、



东芝、日立、Biokit 等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开展良好的代理经销等业务合作，已经

建立良好的品牌影响力。 

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分级诊疗政策的推广，国内体外诊断市场将保

持持续较快增长，各类医疗机构的诊断检测需求将不断上升。通过此次业务合作，

公司可以充分发挥全产品线优势，为终端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需求支持。充分发挥公

司在 IVD 专业领域已经奠定的技术、市场、渠道优势以及遍及全国的营销和服务网

络，通过提供更优质的产品组合和全面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巩固公司在体外诊断领

域的龙头地位。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合作协议是双方对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合作业务的

框架性约定，双方将根据具体合作事项的需要再行签订相关协议文件等，进一步约

定双方的合作内容及权利义务。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根据后续工作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双方签署的《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